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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教师导师考核表

任期（两年）：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
导 师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      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   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
主 讲 课 程：                  

青年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专   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拟主讲课程：                
填 表 日 期： 2025年12月   日
长春理工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
	请根据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和《导师任务书》中“指导工作计划”，在帮助青年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、熟悉教学工作规程等教学环节、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观摩和试讲、指导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、论文撰写、青年教师职业成长、参加学术交流等方面，具体总结每半年指导青年教师工作情况。

	2024年9月— 2025年2月  指导工作总结（6个月）

	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青年教师签字：


	2025年3月—2025年8月  指导工作总结（6个月）

	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青年教师签字：


	被指导教师对导师工作评价及意见

	         

	青年教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系（部）对导师工作考核意见

	         

	系（部）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学院（部、所）对导师工作考核意见

	        

	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 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师培训办公室备案。



导师制青年教师考核表

青年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专   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拟主讲课程：                
导 师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      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   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
主 讲 课 程：                  

填 表 日 期： 2025年12月   日
长春理工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
	青

年

教

师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
	学 历

学 位
	
	何时何校

何专业毕业
	

	
	来校

时间
	
	现从事专业

及拟授课程
	

	
	培养起止时间
	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

	导

师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
	现所在学科

及从事专业
	
	所授主要课程
	

	青

年

教

师

培

养

期

工

作

情

况


	助课情况
	

	
	实践教学情况

（实验、实习）
	

	
	备课情况

（教案、讲义等）
	

	
	科学研究情况

（参加、申报）
	

	
	教学研究情况

（参加、申报）
	

	
	其他工作
	


	导师评语
	青年教师在接受导师指导期间政治思想、工作态度及开展的教学、科研等情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系（部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（部、所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师培训办公室备案。导师制培养期满的青年教师，同时报送培养期间相关成果及获奖等佐证材料电子版（每人合成一个PDF文件,以“学院-姓名”命名，以学院为单位汇总），发送至中心邮箱jfzx@cust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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